更新日期  113.09.06

桃園市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

作業類別：□新申請   □補發第  次   □換發   □註銷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身 心 障

礙    者
	姓  名
	
	身分證

字  號
	
	電話
	

	
	身障類別
	
	等 級
	□輕度□中度□重度□極重度

	
	車  號
	

	
	戶  籍

地  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  

桃園市     區      里    鄰        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         

	
	通  訊

地  址

□ 同上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 
桃園市     區      里    鄰        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         

	申 請 人

(駕照人)
	與身心障
礙者關係
	□本人□父母□子女□配偶□兄弟姐妹□其他ˍˍˍˍˍ

	
	姓  名
	
	身分證

字  號
	
	電話
	

	
	通  訊

地  址

□ 同上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  
桃園市     區      里    鄰        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         

	
	◆本人已獲得身心障礙者本人同意，提出申請。簽章：

	應備文件

· 
	· 申請表

·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

· 汽車行車執照影本【公司車及租賃車不可申請】

· 駕駛執照影本
· 申請者為身心障礙者之親屬，應檢具全戶戶口名簿影本

· 受委託申請者，應檢具申請委託書【身心障礙者本人或親屬申請時免附】

· 舊停車證【非第一次申辦者，須繳回舊證，若舊證未繳回，須簽切結書】
· 車種為計程車者，駕照及行照須為身心障礙者本人，並檢附駕駛人執業登記證。
※ 身心障礙證明須在有效期限內

	下列欄位由審核單位桃園市政府填寫

	審核結果
	· 符合規定，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

1.編   號：桃社停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號

2.有效期限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□不符規定，原因：

  △應附文件未備齊，需補送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△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備    註
	1.本停車位識別證採親自、通訊、線上申辦（通訊及線上申辦方式辦理者，需加附28元回郵郵票）或以委託他人方式申請。

2.申請地點：桃園市政府1樓綜合服務櫃檯或桃園市各區公所社會課。


承辦人：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